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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今日烟台

强冷空气带来4种天气现象
24小时里烟台连遇风、雷、雨、霰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姜俊玲) 此次强冷
空气来袭，烟台降温幅度超10℃。

受其影响，烟台市在24小时遭遇
了风、雷、雨、霰4种天气现象。

据烟台市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姜俊玲介绍，几种天气现
象集中出现跟冷空气强度较

大关系密切。

7日，烟台市区曾出现过雷
电天气，主要是温差较大形成
的。6日和7日的最高气温接近
20℃，冷空气到来气温降了10℃，

这是雷电天气出现的主因。

8日，很多市民都会注意到，

飘来一块云彩就会下一阵雨，但

是放眼望去却是晴空万里。记

者注意到 8日白天市区一直
在持续这种天气状况。姜俊玲
说，这种天气是烟威地区独有
的，可叫做“冷流降水”。要是
气温再低一点，下的就是雪了，

即烟威独有的“冷流降雪”。

市民范先生说，8日还下

“冰雹”了。记者从烟台气象
台获悉，下的不是冰雹，而是
霰(xiàn)，也可以叫做软雹、

雪丸，是由白色不透明的球形
或锥形的颗粒组成的固态降
水。姜俊玲介绍，霰在下降时
常显阵性，其成因是在高空中
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

的小冰粒，在下落的过程中来
不及融化。

强冷空气过境，烟台一夜
入冬。烟台何时会降下第一场
雪？姜俊玲说，未来一周还会

有几次冷空气到烟台，不过势
力不强。据预测，未来一周到
十天内不会有降雪出现。

供暖质量，不保证；因抢修乙方设施耽误取暖，不退赔

这样的协议，到底该不该该签签
一起供热纠纷引出难解话题：老小区供热管网改造到底该由谁掏钱？

见习记者 李婵娟

“将不保证供暖质量的条款写在协议里，这样的协议，我到底该不该签啊？”7日，市府小区居民道

出供暖季苦水。由于房屋处于规划拆迁范围内，小区居民对供热管网改造不满，未能按时缴纳供暖管

道改造费用，热力公司便要求小区居民签订一份协议书，但是协议内容却让很多业主大跌眼镜。

7日11时，记者在烟台某论

坛上看到了一篇名为“从没见

过这样的协议，签字让我一肚

子苦水”的帖子，帖子上还附有

一份供暖协议书的影印版。协

议书显示，甲方为烟台某供热公

司，乙方为业主。“甲方不保证供

暖质量；供暖期间乙方因供暖设

备爆裂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

甲方概不负责；甲方在抢修乙方

所属供暖设施耽误乙方取暖，甲

方不进行退赔暖费工作；乙方必

须将取暖费交齐后，甲方向乙方

供暖。”四条协议的内容赫赫在

目，下面还留有小区业主签名的

表格。

记者注意到，此贴在网络

上一经贴出，便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网友称其有违公平，但也

有不少网友提出疑问，网友“文

学青年”评论称，“供暖比例不

够吧？你怎么不说清楚呢？”

“不能不签啊，我们楼上90

多岁的老人有好几个，不能因

为一家不愿意签耽误全楼人使

用暖气啊。”发帖人回复评论，

尽管几乎所有业主都不认同协

议 内

容 ，但

为 了 今

冬 有 暖

气可用，

大家还是

不 约 而 同

的在所谓的

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类似的帖子

在论坛里引起轩然大波，记

者看到，万光小区也遭遇到先改

供暖管道后供暖的尴尬局面。

小区业主>> 不签协议就要挨冻
市府小区3号楼楼长武女

士对记者说，9月底供热公司曾

在小区各单元门口贴出通知，

通知上称要对小区内的1、2、3、

11、12等部分楼的供热管道进

行改造，改造费用需要业主自

己承担。但具体怎么改造、改造

成什么样通知里并没有具体说

明。

“我们小区属于规划范围

内的拆迁住房，还不知道能住

几年呢，谁愿意再为供暖管道

改造再负担一笔额外的钱呢？”

武女士向记者道出了绝大数小

区业主不愿缴纳供暖改造费的

原因。很多业主还认为，自己已

经负担过一次暖气管道费用，

为什么还要负担一次供热管道

改造费用？武女士给记者算了

这样一笔账，根据规定，管道改

造费用大约为每平方米50元

钱，仅仅武女士家56平方米的

房屋就要缴纳近3000元费用。

随着供暖季的临近，很多

小区业主发现，同往年一样到银

行缴纳取暖费行不通了，银行不

再受理！武女士等楼长到热力公

司询问后才知道，由于缴纳供热

管道改造费用不足全户的70%，要

想供暖必须签订一份协议，否则，

连交供暖费都交不上。

“这哪叫协议啊，根本就没

有跟我们任何业主商量过。”家

住3号楼的徐女士向记者大吐苦

水，连称自己“被协议”。众多小

区业主表示，虽然大家对协议内

容有很大的异议，想到如果不签

协议，楼上的老人孩子都将度过

一个寒冬，如果连暖气都没有，

还不如“忍痛”把协议签了。今年

已经92岁高龄的贺女士告诉记

者，“如果没有暖气，遭老罪了。”

仅仅一天，3号楼的住户便

全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第二天我们单元门口就贴出

让交暖气费用的通知了，”武女士

表示，毕竟有了暖气，大家总算放

心多了，但根据供暖出现问题后

一切责任由业主负担的协议，小

区业主们还是担忧不已。

记者调查>> 供热管道二次改造成难题
据记者了解，由于近年

来供热要求日益严格，《烟台

市供热管理办法》中明确规

定，采暖期内，当室外温度不

低于-6℃时，居民用户的卧

室、起居室 (厅 )、餐厅等主要

房间温度应不低于 1 6℃；盥

洗室、厕所、厨房温度应不低

于 1 2℃。而老小区由于供暖

设施使用历史长，管道设计

多有不合理，管道多已老化、

生锈情况也很严重，很难达

到规定的室温，这也是供热

公司要求老小区供热管道二

次改造的原因之一。但对于

供热管道二次改造费用应由

谁来承担的问题，《烟台市供

热管理办法》并没有明确规

定。老供热管道改造令供热

企业两头为难。

记者采访了烟台市某热

力公司，但其工作人员称只有

请示领导之后才能对此作出

回应。目前，记者并没有接到

该热力公司的相关答复。

网络热帖>> 这样的协议没见过


